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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战胜疫情

“3·15”系列报道

【强制保险】
看点9

《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疫
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根据规定，疫
苗企业应当按规定投保，因疫苗质量
问题造成受种者损害的，保险公司在
承保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

对于异常反应，疫苗管理法也规
定国家鼓励通过商业保险等形式对其
进行补偿。对当事人来说，这将使获
得补偿的途径更快捷；对于疫苗企业
来说，这种补偿方式也更为合理，使其
有更多的动力投入疫苗生产研发和推
广中。

《疫苗管理法》十大看点全解读（五）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据
自身的能力解决全部的计划免疫疫苗
的国家之一，我国疫苗行业发展至今，
已有疫苗生产企业45家，可生产疫苗
种类超60种，能够预防34种疾病，年

产能已经超过了10亿剂次。
疫苗安全无小事。希望《疫苗管

理法》的出台以及严厉执行，能够一扫
疫苗之殇，终结问题疫苗，让山东疫
苗、长春长生疫苗、金湖县疫苗事件等
等能够永久尘封于历史。

（市市场监管局提供）

【疫苗安全无小事】
展望

【信息公开】
看点10

《疫苗管理法》进一步强调和明确
了要加强信息公开。

一方面，要求监管部门批准后要
及时公布批准的说明书、标签，还有监
管部门批签发的结果等；另一方面，对

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也提出了全面、
系统、明确、具体的要求，包括产品的
信息、标签、说明书、质量规范执行情
况，批签发情况，甚至包括投保疫苗责
任强制险的情况，都要向社会及时公
开；此外实行疫苗的安全信息统一发
布制度。

“三张网”严堵洗车场防疫漏洞

搭建“宣传网”。按照地理位置、人
员密集程度等将全区洗车场划分为4个
网格，组织执法人员成立4个小组，分组
分片分格深入洗车经营场所开展健康
教育和防疫知识宣传，切实增强从业人
员防控意识和防范能力。目前，已深入
62家企业开展宣传活动81次。

筑牢“防护网”。采取“定期巡查＋
不定期抽查”相结合方式，聚焦消毒消
杀、员工健康管理等防疫重点环节开展
拉网式检查，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整
改问题无死角。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检
查人员 108 人次，检查场所 62 家，整改
问题12个。

织密“服务网”。前移服务阵地，深

入一线现场指导做好消毒管理、人员信
息等工作台账，协助企业完善防疫方案，
全面梳理问题、逐项协调解决，为洗车企
业复产复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已指
导帮助57家洗车企业完成复工复产。

“三严”措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近日来，达川区城管扬尘执法大队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采取

“三严”措施，精准助力企业和建设工程
项目复工复产。

严格疫情防控。耐心宣讲疫情防
控相关知识，重点讲解对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的相关要求，并对经核准从事建筑
垃圾运输的企业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突出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运输
车辆线路等内容，确保复工复产有序开

展。
严格安全生产。督促运输企业按

照安全生产要求开展复工复产培训，结
合春季季节特点，加强检查频次，加大
对渣土车辆的动态监管力度，人防技防
相结合，消除安全隐患、杜绝责任事故、
确保持续稳定。

严格扬尘防治。在密闭运输方面，
严格要求，精准监管，严防车辆卷泥上
路、沿途抛撒等违法行为；强化对抛洒
滴漏、不按运输路线运输的查处力度，
发现一起，立案调查处理一起，以零容
忍的态度持续高压态势。

截至目前，已经有 7 个工程项目的
建筑垃圾运输的企业复工，区扬尘执法
大队将继续加大服务和督查力度，确保
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同频共振。

□文嘉 本报记者 杨秀琴

达川区城达川区城管分局管分局
主动服务助主动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力企业复工复产

为助力达川区企业复
工复产，达川区城管分局迅
速行动，提前介入，主动服
务，多措并举保障企业复工
复产。

本报讯 在驾校报名学开车，等了半年驾
校竟不给学员约考。这是我市2019年消费维
权十大典型案例中，消费者向女士的真实经
历。向女士要求退款，驾校退还的学费却大幅

“缩水”……
2018年7月16日，向女士在万源市某驾校

报名，并缴费 3900 元，包括报名费 3230 元、代
收考试报名费 570 元、学时卡费 100 元。双方
约定在 3 个月内约考科目二，6 个月内约考科
目三。科目一考完后，一直到 2019 年 3 月，向
女士提交完体检表后却无人联系考试事宜。
向女士随即联系驾校要求退款，驾校同意退
款，但要扣除 16%增值税费和考试报名费等
1530元，只能退款2370元。双方协商未果，向
女士认为驾校计费不合理，随即向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投诉。

万源市消委会接到投诉后立即开展调查，
了解到向女士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通过消
委会工作人员耐心调解，驾校认识到错误，双
方达成协议，驾校扣除科目一考试费用400元
后，退还向女士报名费3500元。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解析：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和消费
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营者
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
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
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
交易”。本案中驾校未按约定履行职责，不为
消费者约考参加考试，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本报记者 刘继霞）

我市公布2019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九）

驾校不约考 学员退款费用“缩水”


